
李飛昨日在11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4次會議記
者會上，回應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問題時表示，有
關問題早在幾年前已出現。他認為，問題並不適
宜「打擊」，而是要規範，需要適當解決。他續
指，內地行政機關正研究具體規範辦法，將推出
措施協助特區政府解決問題。
早前，傳聞中央將推出措施規管，例如內地公

安打擊安排孕婦來港的中介公司、把屢次「闖關」
的內地孕婦列入黑名單等。香港關注團體歡迎中
央表態遏止。醫管局婦產科中央統籌委員會主席
張德康認為，內地公安打擊中介公司為重要措

施，因為中介公司是整個問題根源。但他續稱，
措施是否有效，須視乎內地部門執法力度。

律師憂難管中介公司
不過，措施落實時，可能存有法律問題。大律

師廖元聰表示，現時內地並無相關法例規管安排
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中介公司，即使香港醫生回
佣予中介公司，中介公司亦不屬犯法，「除非中
介公司以偷渡方式安排孕婦來港，否則沒有法例
可檢控中介公司」。
律師梁永鏗表示，即使修訂香港法例，新措施

仍難以檢控內地中介公司。因為中介公司安排交
通接送和住宿予內地孕婦，形式如同旅行社。即
使中介公司替孕婦預約醫生，也只是協助，不屬
犯法；反而香港醫生若回佣予中介公司，內地孕
婦給醫生繳款，醫生便會觸犯《防止賄賂條例》。

黑名單做法或涉及歧視
至於把屢次「闖關」的內地孕婦列入黑名單，

拒絕她們入境。對於這措施，梁永鏗指，可能觸
犯本港《殘疾歧視條例》或《性別歧視條例》，令
入境處前線人員可能被內地孕婦「反咬一口」，控
告前線人員歧視。此外，他認為，堵截內地孕婦
來港的措施可能牴觸《基本法》，「《基本法》寫
明香港是自由出入境地方，內地孕婦為合法入境
人士，若有措施阻礙她們入境，便和《基本法》
相違背」。法律界人士認為，問題或要以行政手段
處理，例如內地部門拒絕向孕婦批出出境文件。
根據醫管局統計，2011年首11個月錄得1,453宗

內地孕婦「衝急症室」分娩數字，較2010年全年
796宗大幅增加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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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監局設立無須大增徵費

■全國人大常
委會法工委副
主任李飛昨日
表示，內地孕
婦湧港產子問
題 不 應 「 打
擊」，而是要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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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律師指出，如果拒絕屢次闖關的內地孕婦入境，可能觸犯本港
《殘疾歧視條例》或《性別歧視條例》。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劉凝哲 北京報道）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早前上京述

職，向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反映內地孕婦湧港產子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

主任李飛昨日表示，有關問題不應「打擊」，而是要規範，中央將研究推出措施協

助特區政府解決問題。香港法律界人士認為，規範協助孕婦來港的中介公司，執

法上存有困難；阻礙內地孕婦來港，亦可能牴觸《基本法》，唯有從

行政手段入手。

內地研規範孕婦湧港產子
李飛：不宜「打擊」 行政機關出招助解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
文）2011年初，香港旅遊業議
會因應零團費而衍生的「宰客」
事件，推出10招加強規管，漸
見成效。旅議會主席胡兆英形
容，雖然旅遊業經歷「風風雨
雨」，但採取多項措施後，春節
至10月份，內地旅客投訴宗數
較2010年同期急跌30%，主要
涉及投訴住宿環境及購物安
排。
香港2011年入境旅客超過

4,000萬人次，內地旅客佔約
60%。胡兆英昨日出席電台節目
時稱，2011年初推出多項措施
加強規管旅遊業後，春節至10
月份，內地旅客投訴個案已急
降30%。投訴主要涉及住宿環境

及購物安排。他舉例指，有內
地組團社與本港旅行社，在住
宿安排方面缺乏協調，甚至有
旅客因酒店爆滿，被安排入住
時鐘酒店等。

胡兆英：出境遊人次升
胡兆英表示，「旅遊業監管

局」成立後，新局將會專責處
理旅客投訴。而旅遊業議會則
處理突發事件，如有個別酒店
爆滿，未能安排旅客住宿，將
會協調酒店提供適當安排。至
於日本福島核洩漏及泰國水浸
事件，他指，未有對出境遊報
團情況造成太大影響，出境遊
人次仍有輕微升幅，使相關印
花徵費收入穩步增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政府提出成
立獨立法定機構「旅遊業監管局」規管業界，
每年營運費用高達5,500萬元，資金將會來自每
年旅行代理牌照費用、出境團印花徵費及內地
入境團登記費，但有關收入每年僅約3,000萬
元。旅遊事務專員容偉雄表示，政府將會注資
成立種子基金，以及調升各項徵費籌措營運
費，但強調不會在短期內大幅上調徵費，減輕
對業界影響。

政府注資設種子基金
政府建議新設的「旅遊業監管局」，將取代

香港旅遊業議會及旅行代理商註冊處工作。容
偉雄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稱，新設機構專責監
管旅行社、導遊和領隊，以及將會與香港旅遊
業議會推動行業發展及處理突發事件。新設機
構理事會以非業界代表佔大多數，可釋除外界
認為議會是「自己人管自己人」的疑慮。

香港旅遊業議會目前透過旅行代理牌照費
用、出境團印花徵費及內地入境團登記費，每
年收取約3,000萬元收入，但新設機構每年營運
費用高達5,500萬元。容偉雄表示，上述有關收
入將會轉交新設機構，但尚欠2,500萬元收入，
故政府將會注資成立種子基金，以及調升各項
徵費。他強調，當局會避免短期內大幅提高徵
費，而旅遊業議會部分營運費用，將由政府支
持。

旅議會或變商會工會
香港旅遊業議會主席胡兆英表示，議會現時

逾60%收入來自上述徵費，另有逾30%來自會
員登記及培訓費用。隨 議會改組，目前56名
員工有減省空間，將會開源節流減省不必要開
支，維持議會運作。他又稱，不擔心議會過度
期間失去威信，將會保持裁決公正性，並指議
會未來角色會變成商會及工會。

■2011年初，香港旅遊業議會因應零團費而衍生的「宰
客」事件，推出10招加強規管。圖為該會巡查員核對導
遊證件。 資料圖片

旅議會規管新招奏效 內地客投訴減3成


